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傳媒邀請函 

 

澳洲人權委員會主席主講「卓越講座」─ 

「言論自由和亞太區:《查理週刊》過界了嗎?」 

 

言論自由是支撐民主社會的基本權利，但並不是絕對權利，而是需要和社會上其他自由平衡

的。這正是為何要在保護出版諷刺刊物如《查理週刊》的同時，要訂定法律，禁止會「冒犯

和羞辱」他人、甚或引致暴力衝突的「仇恨」或種族主義的言論。 

 

榮休教授 Professor Gillian Triggs 於 2012年接任澳洲人權委員會主席前，於 2005-2007年間

出任英國比較法及國際法研究所所長， 2007-2012年於悉尼大學法律學院出任院長和 Challis 

教授席 (國際法)。學術界外，Professor Triggs 在國際法律界亦有豐富經驗，曾於不同政府及

國際組織工作，處理領土爭議、世界貿易組織法律和人權問題等。在是次講座中，她將會就

亞太區不同地方保障言論自由的情況作分析。現誠意邀請傳媒出席採訪，詳情如下: 

 

日期：2015年 6月 26日 (星期五)  

時間：下午 5時 

地點：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 

語言：英語 

 

傳媒查詢，請聯絡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經理(發展及傳訊)李秀雯女士 (電話：2219 4270 /  

電郵：lirachel@hku.hk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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